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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度保荐工作报告

保荐人名称：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光华科技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王为丰 联系电话：021-63325888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龚骏 联系电话：021-63325888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

项目 工作内容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次
2．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

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

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联交易制度）

是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
12次，通过审阅募集资金账户银

行对账单的方式核查募集资金使

用情况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会次数
0次，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了会议

议案及决议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
0次，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了会议

议案及决议

5.现场检查情况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次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

6.发表专项意见情况

（1）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7次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0次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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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

8.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

（1）培训次数 1次
（2）培训日期 2026年3月17日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

通过演示培训讲义、解读法规条

文及案例分析等形式，对上市公

司信息披露违规案例剖析、监管

框架与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阐述

分析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

二、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

1.信息披露

因信息披露不规范，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

证监局出具《关于对广东

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

杨荣政采取出具警示函措

施的决定》（〔2025〕111
号），同时，深圳证券交

易所出具《关于对广东光

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杨

荣政的监管函》（公司部

监管函〔2025〕第178号）

1、加强信息披露及投资者

关系相关法律法规的学

习，增强规范运作意识，

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；

2、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

制管理，对《投资者关系

制度》进行了修订完善；

3、继续加强关键管理人员

培训。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

3.股东会、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

8.购买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

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

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

无 不适用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证券服

务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
无 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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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

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

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

1、2025年度公司经营业

绩实现扭亏为盈，主要系

公司持续加大专用化学

品、PCB板块业务的拓展

力度，进一步扩大公司在

专用化学品、PCB领域的

领先优势；通过调整新能

源板块发展战略及经营计

划，新能源板块实现减

亏。

保荐机构重点关注了公司

2025年度扭亏为盈的具体

原因，以及公司PCB板块

及新能源板块业务的基本

情况及未来规划。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

1．公司股东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关于股份锁定

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2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相关承诺

是 不适用

3．公司、公司股东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4．公司、公司股东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的承

诺

是 不适用

5．公司股东、公司控股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

承诺
是 不适用

6．公司、公司股东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

的承诺

是 不适用

7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

8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9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10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

于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11．公司股东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关于2016年非

公开发行股票股份锁定的承诺
是 不适用

12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

于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

施的承诺

是 不适用

13．公司全体董事对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

申请文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书
是 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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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

于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

承诺

是 不适用

15．公司全体董事对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申请

文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书
是 不适用

四、其他事项

报告事项 说明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人或者其

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

1、2025年10月11日，公司及杨荣政收到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证监局出具

的《关于对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

杨荣政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

（〔 2025〕 111号）（以下简称 “警示

函”），因未对公司信息及时予以披露可

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

项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

法》（证监会令第182号）第三条第一

款、第二款及第四条的规定，公司及杨荣

政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。

2025年10月21日，因未按照《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24年修订）》第1.4条、第2.1.1条、

第2.2.8条、第4.4.2条的规定，对公司信息

及时予以披露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

生较大影响，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

《关于对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杨

荣政的监管函》（公司部监管函〔2025〕
第178号）。保荐机构督促企业应严格遵守

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的进行信息披露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

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

保荐代表人：

王为丰 龚 骏

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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